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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仁和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关闭煤矿水患普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9年至2020年度，仁和区共关闭煤矿10处，为预防该10处煤矿关闭后井下积水情况等致灾因素对周边保留煤矿的生产安全产生严重影响，防范水害事故的发生，按照四川省关闭煤矿灾害治理的有关要求，仁和区向省上争取专项资金20万元用于开展10处关闭煤矿的水患普查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对我区2019年至2020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煤矿开展水患普查工作。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主要查清我区2019年至2020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煤矿积水情况及对周边保留煤矿的影响，并形成普查报告。工作分两步完成，一是争取2020年12月底前完成2019年5处关闭煤矿的水患普查工作；二是争取2021年12月底前完成2020年5处关闭矿井的水患普查工作。
3．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原仁和区煤炭管理局于2019年11月15日按照川应急函〔2019〕442号文件要求申报的“仁和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项目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说明项目资金申报、批复及预算调整等程序的相关情况。2019年11月15日，原仁和区煤炭管理局按照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2020年度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川应急函〔2019〕442号）要求申报了“仁和区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项目，项目申请专项资金30万元，用于开展仁和区2019年至2020年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关闭煤矿的水患普查工作。2020年9月28日，攀枝花市财政局以《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攀财资建〔2020〕65号）向我区下达了“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专项资金20万元，要求用于查清我区2019年和2020年关闭煤矿积水情况及对周边保留煤矿的影响，并形成普查报告。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可用表格形式反映）。

1．资金计划。

我区2019年和2020年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拟申请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30万元，无其他资金。

2．资金到位。2020年9月28日，攀枝花市财政局以《关于下达2020年省级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的通知》（攀财资建〔2020〕65号）向我区下达了“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专项资金20万元，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再无后续资金下达。
3．资金使用。

截至目前，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已于2021年6月完成，专项资金20万元暂未成功支出，该资金安全存留在区财政局账户，区财政局正在排序支付。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数量指标：已完成10处关闭煤矿的水患普查工作。

质量指标：形成水患普查报告，确保工作质量，并通过了省矿山防治水中心备案。

时效指标：确保在2021年底前完成水患普查工作（已于2021年6月完成）。

成本指标： 20万元，因财政资金紧张，2021年未支付，拟安排在2022年支付。
（二）项目效益情况。

经济效益指标：符合行业发展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为10处关闭煤矿周边保留煤矿预防水患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保障能力，确保了安全生产事故的下降。

可持续影响指标：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为10处关闭煤矿周边保留煤矿预防水患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提供了基础资料和保障能力，且永久有效）。

满意度指标：人民群众满意度≥95%。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通过利用安全生产专项资金开展关闭煤矿水患普查工作，进一步查清并掌握关闭矿井的水患灾害分布情况，为指导我区保留煤矿和攀煤（集团）大矿制定防治水防范措施提供了有效依据，有效防范煤矿安全生产透水事故的发生，保障了我区煤矿行业持续安全、健康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项目资金支付进度较慢，因财政资金紧张，未能在合同要求期限内及时支付费用。
（三）相关建议。

加快项目资金支付进度，加强与财政协调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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